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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一）原高雄市地區尚有 55 處停車場用地未徵收開闢，停車空間不足，故應

優先將已取得之停車場用地改為立體化使用，提升停車空間服務容量 

為因應原高雄市社會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狀況、人口結構改變等

地方發展需求，本府已劃設146處停車場用地，其中尚有55處尚未徵

收開闢使用，故停車場用地之服務效益尚不如預期。 

在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速度不及停車需求成長速度之發展情形下，

為有效提升停車場服務容量，本府交通局經評估各停車分區之停車

供給情形及改善策略後，考量凹子底地區平日及假日停車需供比均

趨近1，顯示需求已逐漸大於供給，故擬將既有停車空間發揮至最大

化，興闢為立體化停車場使用。 

（二）立體化停車場可有效解決地方停車供給不足，惟考量政府財政負擔，應

以引入民間投資為優先興建方式 

依立體化後之空間規模計算，將可使原有停車格數提升至6倍以

上，用以因應周邊停車空間不足之課題，惟本府經費有限，未來應

優先透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引入民間投資興建，以達到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提升停車空間服務品質之目的，期以透過增加

停車空間，提升停車便利性，進而促進地區優質環境之建立。 

（三）依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退縮規定檢視，退縮後其立體化建蔽率小於

法定規定之 80%，倘增加樓層高度，將造成興建成本增加，因應立體

化停車場之需要，故本次調整退縮規定 

經檢視停車場用地相關規定後，其現行計畫規定之建築時應自建

築線退縮5公尺，將使現有停車場用地建蔽率低於法定規定之80%，

並使建築物量體高度增加，進而影響興建成本及停車空間配置。爰

此，考量公共設施用地利用效益最大化，建議在維持周邊環境之服

務品質前提下，調整退縮規定。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之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詳附件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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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係屬凹子底細部計畫範圍，18處停車場用地位置詳圖1所示。 

 
 
 
 
 
 
 
 
 
 
 
 
 
 
 
 
 
 
 
 
 
 
 
 
 
 
 
 
 
 
 
 

 
 
 
 
 
 
 
 
 
 

圖 1  本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圖1 本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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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概要 

本計畫之現行計畫係以99年07月29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雄

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為主，

其摘要說明如下： 

（一）計畫年期：民國 110 年 

（二）計畫容納人口：213,000 人 

（三）計畫面積：1,040.12 公頃 

（四）土地使用 

本計畫為高雄市都市發展程度較高地區之一，以住宅區所佔比例

較高，為本計畫區最主要的土地使用。住宅區平均分佈於全區中，

而商業區多分佈於博愛路西側、重惠街、重忠路一帶，博愛路兩側、

孟子路、崇德路一帶，博愛路兩側、裕誠路、明誠路一帶，原農16
地區等。至於現行計畫對住、商分區之容積管制方面，本計畫區內

之住宅區劃設為第2種住宅區、第3種住宅區、第4種住宅區、第5種
住宅區，而商業區分別以第2種商業區、第3種商業區、第4種商業區、

第5種商業區、第2種特定商業專用區、第3種特定商業專用區、特定

商業專用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加以規範。 

計畫區劃設有機關、學校、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廣場、市

場、停車場、加油站、變電所、道路、電信、加油站、體育場、廣

場兼停車場、園道、郵政、交通、河道及鐵路用地等公共設施，均

為歷年所劃設。 

主要聯外道路有中華路、博愛路、民族路、大中路、華夏路、新

莊路、自由路、大順路、明誠路等，其功能為社區間之通路或社區

與中心商業區間之道路，其餘之區內進出道路，寬度則在10至15公
尺之間。現行都市計畫及各項土地使用分區詳如表1及圖2所示。 

  



 

 

4 

表 1  凹子底地區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綜理表 

使用分區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365.64 35.15
商業區 71.95 6.92
特定商業專用區 13.08 1.26
工業區 64.99 6.25
農業區 22.89 2.20
文教區 5.94 0.57
保存區 1.97 0.19
特定專用區 8.55 0.82
倉儲批發專用區 1.25 0.12
車站專用區 9.31 0.89
轉運專用區 1.33 0.13
事業發展專用區 1.08 0.10
社會福利專用區 3.10 0.30
小計 571.08 54.90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6.85 1.62
學校用地 76.14 7.32
公園用地 39.23 3.77
體育場用地 8.85 0.85
綠地用地 1.34 0.13
廣場用地 4.15 0.40
市場用地 3.37 0.32
停車場用地 4.02 0.39
兒童遊樂場用地 2.05 0.20
加油站用地 0.98 0.09
變電所用地 0.41 0.04
電信用地 0.91 0.09
郵政用地 0.08 0.01
交通用地 2.20 0.21
鐵路用地 20.45 1.9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98 0.19
道路用地 250.24 24.06
園道用地 24.55 2.36
河道用地 11.24 1.08
小計 469.04 45.10

總計 1,040.12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測量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2.本計畫之現行計畫係以99年07月29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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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凹子底地區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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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規定概要 
（一）18 處停車場用地計畫面積 

本計畫以凹子底細部計畫區之停車場用地為計畫範圍，共有18處，

面積為4.38公頃，各處停車場用地之計畫面積詳表2所示。 

表 2 停車場用地計畫面積綜理表 

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停車場用地 0.29 4.38
停 1 用地 0.42
停 2 用地 0.17
停 3 用地 0.14
停 4 用地 0.19
停 5 用地 0.17
停 6 用地 0.17
停 8 用地 0.15
停 9 用地 0.15
停 10 用地 0.16
停 13 用地 0.23
停 14 用地 0.11
停 30 用地 0.18
停 32 用地 0.24
停 33 用地 0.22
停 34 用地 0.22
停 35 用地 0.84
停 36 用地 0.33

（二）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1. 土地使用強度 

如表 3 所示，依據「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定，平面

使用建蔽率 10%、容積率 20%；立體使用停車場建蔽率 80%、容積

率 960%，故其最少可興建 12 層樓。 

表 3  停車場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一覽表 

使用類型 建蔽率（%） 容積率（%） 
平面使用 10 20
立體使用 80 960

2. 建築退縮規定 

依「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 5 條：「…，計畫區內公共設

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申請建築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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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質發展現況 
本章說明計畫範圍內停車場用地之土地使用現況、土地權屬、停車需

供比分布情形、可建築基地之分析及課題與對策說明。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開闢現況 

現況已開闢面積為3.26公頃，開闢率約為74.42% 

（二）使用現況 

如表4所示，現況做停車場使用有11處，面積約為2.84公頃；現

況為公務機關者有1處，面積約為0.42公頃；現況為空地使用者有3處，

面積約為0.60公頃；現況為商業使用者有2處面積約為0.41公頃。 

表 4  停車場用地現況使用綜理表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
積(公頃) 使用類型 位置 備註 

停車場
用地 0.29 0 空地使用 捷運左營站 2 號出口西

北側 
建台水泥廠
區 

停 1 0.42 0.42 公務機關 重仁路與博愛四路路口 翠華拖吊場 

停 2 0.17 0.17 停車使用 重平路與華夏路路口 重平路公共
停車場 

停 3 0.14 0.14 停車使用 曾子路與自由三路路口 曾子停車場 
停 4 0.19 0.19 停車使用 文水路與曾子路路口 華夏停車場 
停 5 0.17 0.17 停車使用 博愛四路與曾子路路口 孟子停車場 

停 6 0.17 0 商業使用 華夏路與政德路 78 巷
路口 市場鐵皮屋 

停 8 0.15 0.15 停車使用 富民路與太原街路口 富民停車場 

停 9 0.15 0 空地使用 裕誠路與南屏路路口 瑞豐夜市空
地 

停 10 0.16 0 空地使用 華泰路 185 巷 空地 

停 13 0.23 0.23 停車使用 忠言路與富國路路口 富國公有停
車場 

停 14 0.11 0 住宅使用 明華路與裕誠路路口 住宅 保養廠 

停 30  0.18 0.18 停車使用 裕誠路與辛亥路路口 辛亥公有停
車場 

停 32 0.24 0 商業使用 自由三路，位於油三與
公三旁 商家空地 

停 33  0.22 0.22 停車使用 明華路與南屏路路口 私人停車場 
停 34 0.22 0.22 停車使用 裕誠路與鼎瑞街路口 鼎泰停車場 

停 35  0.84 0.84 停車使用 神農路與南屏路路口 凹子底公有
停車場 

停 36 0.33 0.33 停車使用 神農路南側南屏路西側 龍華停車場 
小計 4.38 3.2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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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範圍停車場用地現況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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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分析 
土地屬於市有地之停車場用地共11處，面積約為3.04公頃，佔計

畫地區停車場用地總面積之69.40%，詳如表5所示 

表 5  停車場用地土地權屬綜理表 

編號 市有地面積
（公頃） 

市有地比例 
（%） 

土地權屬 

停車場用地 0.00 0.00 國有、私有 

停 1 用地 0.42 100.00 市有 

停 2 用地 0.17 100.00 市有 

停 3 用地 0.14 100.00 市有 

停 4 用地 0.19 100.00 市有 

停 5 用地 0.17 100.00 市有 

停 6 用地 0.00 0.00 國有、私有 

停 8 用地 0.15 100.00 市有 

停 9 用地 0.00 0.00 私有 

停 10 用地 0.00 0.00 國有、市有、私有 

停 13 用地 0.23 100.00 市有 

停 14 用地 0.00 0.00 私有 

停 30 用地 0.18 100.00 市有 

停 32 用地 0.00 0.00 國有、私有 

停 33 用地 0.00 0.00 國有、私有 

停 34 用地 0.22 100.00 市有 

停 35 用地 0.84 100.00 市有 

停 36 用地 0.33 100.00 市有 

小計 3.04 61.11 - 
 
 
 
 
 
 
 
 
 
 
 
 
 



 

 

10 

 
 
 
 
 
 
 
 
 
 
 
 
 
 
 
 
 
 
 
 
 
 
 
 
 
 
 
 
 
 
 
 
 
 
 
 
 
 
 
 
 
 
 
 
 
 
 
 
 
 

圖 4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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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需供情形 
依據交通局針對本計畫區周邊13處停車重點地區調查結果，分析

停車需供情形如表6及圖5、圖6所示。 

（一）平日需供情形 

依據平日需供情形檢視，平日需供比介於0.57至0.94，尖峰需供

比介於0.76至1.03，顯示停車供給逐漸飽和，停車需供趨於飽和者集

中於明誠路、裕誠路以及捷運凹子底站。 

（二）假日需供情形 

依據假日需供情形檢視，假日需供比介於0.57至0.94間，尖峰需

供比介於0.85至1.11，尖峰時段時裕誠路、明誠路、河堤社區、捷運

凹子底站需供比皆大於1.0，因此有必要增加停車位的供給。 

表 6  凹子底地區 13 處節點平日與假日停車供需調查結果 

地點 時間 供給數 平均 
需求數 

平均 
需供比 

尖峰 
需求數 

尖峰 
需供比 尖峰時段

大樂民族
店 

平日 2,251 1,503 0.67 1,942 0.86 17~18
假日 2,251 1,798 0.80 2,190 0.97 18~22

裕誠路 
平日 2,964 2,492 0.84 2,634 0.89 18~19
假日 2,964 3,101 1.05 3,169 1.07 14~18

明誠路 
平日 2,421 2,271 0.94 2,492 1.03 15~16
假日 2,421 2,353 0.97 2,686 1.11 14~18

捷運巨蛋
站 

平日 3,549 2,166 0.61 2,710 0.76 19~20
假日 3,549 2,315 0.65 3,237 0.91 20~21

瑞豐夜市 
平日 3,283 1,877 0.57 2,560 0.78 19~20
假日 3,283 2,164 0.66 3,046 0.93 20~21

河堤社區 
平日 3,129 2,345 0.75 2,889 0.92 17~18
假日 3,129 2,771 0.89 3,390 1.08 14~18

大 順 路
(博愛 -民
族) 

平日 3,009 1,758 0.58 2,345 0.78 16~17
假日 3,009 2,218 0.74 2,568 0.85 18~22

凹子底森
林公園 

平日 1,844 1,295 0.7 1,525 0.83 20~21
假日 1,844 1,362 0.74 1,585 0.86 18~22

捷運凹子
底站 

平日 1,842 1,499 0.81 1,829 0.99 20~21
假日 1,842 1,581 0.86 1,911 1.04 18~22

COSTCO
大順店 

平日 1,683 1,329 0.79 1,650 0.98 15~16
假日 1,683 1,382 0.82 1,668 0.99 18~22

大 順 路
(中華 -博
愛) 

平日 1,650 1,227 0.74 1,435 0.87 20~21
假日 1,650 1,272 0.77 1,430 0.87 18~22

資料來源：102年度北高雄小汽車停車供需調查計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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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凹子底地區 13 處節點平日平均需供比示意圖 

圖例 
    0.80至1.00 
    0.70至0.81 
    0.57至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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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凹子底地區 13 處節點平日尖峰需供比示意圖 

 
  

圖例 
    1以上 
    0.90至0.99 
    0.85至0.89 
    0.85以下 



 

 

14 

四、可建築基地分析 
（一）退縮 5 公尺之建築情形 

依現行計畫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於申請建築時

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下表整理計畫範圍中，停車場用

地退縮後，剩餘可建築基地佔基地之比率。 

退縮後之剩餘可建築基地除停32、停33、停35、停36之外，其餘

皆無法滿足法定建蔽率。以此4處用地進行分析，可發現於退縮5公
尺之情況下，建蔽率到達法定建蔽率之基地條件為單面臨路或基地

面積相對較大。 

表 7 停車場用地退縮 5 公尺建築情形綜理表 

項目 計畫面積
(m2) 退縮面積(m2)

剩餘可建築基地 
面積(m2) 佔基地比例(%)

停車場用地 
（四面臨路） 2,967.00 986.90 1,980.10 66.73

停 1 用地（四面臨路） 4,180.60 1,620.90 2,559.70 61.22

停 2 用地（四面臨路） 1,686.42 731.60 954.82 56.61

停 3 用地（四面臨路） 1,428.80 736.60 692.20 48.44

停 4 用地（四面臨路） 1,867.30 777.60 1,089.70 58.35

停 5 用地（四面臨路） 1,742.23 755.60 986.63 56.60

停 6 用地（四面臨路） 1,694.10 736.50 957.60 56.49

停 8 用地（四面臨路） 1,497.71 671.00 826.71 55.19

停 9 用地（四面臨路） 9,71.08 517.40 453.68 46.71

停 10 用地（四面臨路） 1,533.73 696.60 837.13 54.58

停 13 用地（四面臨路） 2,319.20 872.80 1,446.4 62.36

停 14 用地（四面臨路） 1,052.23 538.90 513.33 48.78

停 30 用地（四面臨路） 1,826.00 804.00 1,022.00 55.97

停 32 用地（單面臨路） 2,438.80 250.30 2188.50 89.73

停 33 用地（單面臨路） 2,204.32 344.50 1,859.82 84.37

停 34 用地（三面臨路） 2,171.77 625.70 1,546.07 71.19

停 35 用地（雙面臨路） 8,451.47 899.20 7,552.27 89.36

停 36 用地（雙面臨路） 3362.65 532.2 2830.45 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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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縮 2 公尺之建築情形 

因應依現行規定退縮5公尺，可建築面積多小於法定建蔽率；為

改善此問題，研擬退縮2公尺之情境，以檢視是否能達到法定建蔽率。

除停3、停9、停14、停34未達法定建蔽率外，其餘用地皆達法定建

蔽率。針對未達到之用地進行分析，可得出其基地多為四面臨路或

相對面積較小；停34用地則是因基地狹長，退縮面較大，無法達到

法定建蔽率。 

表 8 停車場用地退縮 2 公尺建築情形綜理表    

項目 計畫面積(m2) 退縮面積(m2) 剩餘可建築基地 
面積(m2) 佔基地比例(%)

停車場用地（四面臨路） 2,967.00 413.70 2,553.30 86.05

停 1 用地（四面臨路） 4,180.60 693.70 3,486.90 83.40

停 2 用地（四面臨路） 1,686.42 315.10 1,371.32 81.31

停 3 用地（四面臨路） 1,428.80 317.0 111.80 77.81

停 4 用地（四面臨路） 1,867.30 332.40 1,534.90 82.19

停 5 用地（四面臨路） 1,742.23 323.80 1,418.43 81.41

停 6 用地（四面臨路） 1,694.10 318.60 1375.50 81.19

停 8 用地（四面臨路） 1,497.71 291.40 1,206.31 80.54

停 9 用地（四面臨路） 9,71.08 229.50 741.58 76.36

停 10 用地（四面臨路） 1,533.73 302.70 1,231.03 80.26

停 13 用地（四面臨路） 2,319.20 370.60 1,948.60 84.02

停 14 用地（四面臨路） 1,052.23 237.00 815.23 77.47

停 30 用地（四面臨路） 1,826.00 344.70 1,481.30 81.12

停 32 用地（單面臨路） 2,438.80 94.30 2,344.50 96.13

停 33 用地（單面臨路） 2,204.32 138.10 2,066.22 93.73

停 34 用地（三面臨路） 2,171.77 506.60 1,665.17 76.67

停 35 用地（雙面臨路） 8,451.47 213.20 8,238.27 97.47

停 36 用地（雙面臨路） 3362.65 352.10 3,010.55 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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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依本府交通局調查資料，本計畫開闢為平面停車場後，周邊停車供給

仍無法滿足需求，故應提升現有停車場用地之停車容量 

說明： 

依據本府交通局現況停車需求調查資料，凹子底地區13處重點發

展地區之平日停車需供比約0.76~1.03，假日停車需供比約0.85~1.11，
顯示供給已無法滿足需求。 

對策： 

為滿足當前所需之停車空間需求，並考量土地劃設利用之合理性

與公共設施資產最適化運用，建議將現有之平面停車場立體化，以

同樣土地面積提供更多的停車空間。 

課題二：經計算停車場立體化後之可建築面積，其退縮 5 公尺後將影響整體量

體配置，並增加新建成本，應研擬可行之退縮規定 

說明： 

1. 依現行計畫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於申請建築時建築物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 依表 9 所示，本計畫以三面臨路之停 34 用地及四面臨路之停 30 用地為

例，其建築面積均小於法定建蔽率，且若需提供足敷之停車空間，須提

高樓層數方式，惟將增加興建成本。 
2. 依表 10 所示，依據各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面積與建蔽率檢視，停車場用

地平均劃設面積約 0.24 公頃，係屬劃設面積小、建蔽率高之類型，因

此退縮建築後將影響可建築基地面積，且建築量體呈較窄且高。 
 

表 9  停車場用地退縮規定綜理表 

項目 計畫面積(m2) 退縮面積(m2)
剩餘可建築基地 

面積(m2) 佔基地比例(%)

停30用地（四面臨路） 1,826.00 804 1,022.00 55.97

停34用地（三面臨路） 2,171.77 625.70 1,546.07 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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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凹子底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一覽表 

項目 平均劃設面積（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停車場用地 
平面使用 

0.24
10 附屬設施20

立體使用 80 960
市場用地 0.37 70 420
郵政、電信、機關用地 1.87 60 400
體育場所用地 4.43 60 250
變電所用地 0.41 60 180

學校用地 
國小 3.40 40 不予規定

國中 3.61 40 不予規定

高中 6.78 40 不予規定

加油站用地 0.33 40 120
交通用地 1.10 40 400
鐵路用地 20.45 20 不予規定

公園用地 
五公頃以內 1.24 15 45
超過五公頃 6.45 12 36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6 12 30
綠地用地 0.27 － －

廣場用地 0.69 －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9 － －

道路用地 250.30 － －

園道用地 24.55 － －

河道用地 11.24 － －

對策： 

1. 因停車場用地依現行規定辦理後，其建蔽率多小於 80%，建議調整退

縮規定，除可促進土地利用效益外，並可提升停車格位配置容易度。 
2. 考量退縮建築有其必要性，建議研擬單面退縮 5 公尺與臨路退縮 2 公尺 

之使用效益。 
3. 剩餘之建蔽率 20%仍須依規定植栽綠化，整體仍可維持景觀綠化之功

能。  
  



 

 

18 

課題三：為促進土地利用效益，需研擬符合法定建蔽率之可行退縮規定 

說明：以停車空間分配可達到最大化，訂定合理之退縮規定，研擬二種情境 

對策：透過停車空間模擬、量體分配及財務評估後，建議採用臨路退縮 2 公尺

建築方式，達到環境維護與停車容量最大化之目標 
1. 興建量體與配置比較 

如表 11 所示，情境二可提供之停車空間較情境一多 127 格，且

建築高度漸少 5 層樓高度，對環境影響小且土地利用效益高。 

2. 財務可行性比較 
如表 12 所示，經 IRR、NPV、回收年期等評估後，情境二預期

報酬率較高、回收年期較短，對於開發者之投資較為樂觀，且對於
市府於稅收效益較高，財務評估為可行。 

表 11  停 30 用地（四面臨路）退縮後可開發面積模擬計算表 

項目 情境一：臨路退縮5公尺建築 情境二：臨路退縮2公尺建築

土地面積 1,826m²（552坪） 1,826m²（552坪） 

使用強度 建蔽率 56% 、容積率 960% 建蔽率 80%、容積率 960%  

樓地板面積 17,529.60m²（5,303坪） 17,529.60m²（5,303坪） 
主、副業比例 主要設施：67%；附屬設施：33% 主要設施：67%；附屬設施：33%
建築高度 B1F-17F B1F-12F

量體配置 

商業空間：5,843.20m²（1,768坪） 商業空間：5,843.20m²（1,768坪） 

汽車停車場：11,686.40m²（3,535坪） 汽車停車場：11,686.40m²（3,535坪）

機車停車場：1,022.56m²（309坪） 機車停車場：1,460.80m²（442坪）

停車數量 小客車：425格；機車：170格 小客車：552格；機車：243格 

表 12  停 30 用地（四面臨路）開發後財務可行性估算表 

項目 情境一：退縮5公尺建築 情境二：臨路退縮2公尺建築

開
發
商 

IRR 6.04% < 8%（預期報酬率） 8.08% > 8%（預期報酬率）

NPV 103,327千元 > 0 271,330千元 > 0 

回收年期 營運第16年 營運第12年 
SLR 97.61% < 100% 127.16% > 100% 
財務可行性 不可行 可行

政
府
效
益 

土
開
基
金 

權利金 142,400 千元 156,849 千元 

土地租金 236,880 千元 236,880 千元 

小計 361,280 千元 393,729 千元 

高
雄
市
政
府 

營業稅 170,672 千元 194,704 千元 

所得稅 167,810 千元 242,073 千元 

房屋稅 498,990 千元 434,558 千元 

小計 837,472 千元 871,33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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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原則與變更內容 
一、變更原則 
（一）考量停車場用地規劃配置與興建成本，退縮後仍應維持建蔽率 80% 

為增加停車場用地可建築用地面積及停車格位有效率配置，修訂

建築退縮規定，停車場用地申請立體化時，若建築物因退縮5公尺而

未能達到建蔽率80%者，得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2公尺建築，

且不得設置圍牆。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為維持人行空間與都市景觀，退縮空間應植栽綠化 

為建構良好都市景觀，退縮空間均應植栽綠化，以維護公共設施

用地服務品質。 

二、變更理由與內容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詳表13及附件2所示。 

表 13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制
要點 

第五條 
計畫區內除本要點第 6 
條、第 13 條、第 14 條、
第 16 條、第 22 條、第
26 條之規定外（詳如附圖
二所示），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
申請建築時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五條 
計畫區內除本要點第 6 
條、第 13 條、第 14 條、
第 16 條、第 22 條、第
26 條之規定外（詳如附圖
二所示），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
申請建築時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五之一條 
停車場用地申請立體使用
時，若建築物因退縮5公尺
而未能達到建蔽率 80%
者，得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2公尺建築，退縮
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1.為配合市政重大政
策，解決凹子底地
區面臨之停車空間
需求不足。 

2.因應停車場用地興
建為立體化可增加
停車場容量，改善
地區停車課題並有
效增加公共設施用
地利用。 

3.以現行計畫之退縮
規定檢視興建後建
築，多無法達到法
地建蔽率，將影響
停車配置並增加興
建成本，故考量土
地劃設利用之合理
性，與公共設施資
產最適化運用，避
免增加非必要之興
建成本，增列退縮
規定。 

註：非屬本表所列變更者，仍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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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討後實質計畫 
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除於第五條規定增訂第五之一條，

其餘仍依現行計畫管制內容辦理（詳見表14所示）。 

表 14  檢討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內容 
第五條 
計畫區內除本要點第 6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6 條、第 22 條、第 26 條之規
定外（詳如附圖二所示），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申請建築時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五之一條 
停車場用地申請立體使用時，若建築物因退縮5公尺而未能達到建蔽率80%者，得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2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註：表內未註明者，仍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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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 

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壹、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制
規定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其餘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同左。 －

第1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第30條規定訂定之。 

同左。 －

第2條 
本計畫區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容許之使用性質及建蔽率、容積率等，
如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其餘未規定者，依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之規定辦
理。 

使用分

區名稱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 

容許使用

項目 備註 

第 2 種

特定商

業專用

區 

50 300 依「都市
計畫法高

雄市施行

細則」商
業區之規

定。 

申 請 建 築
時，其負擔

回 饋 須 依

85.11.01 公
告「擴大及

變更高雄市

主 要 計 畫
（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編 號 357
案）之特定

商業專用區

回饋規定辦
理。 

第 3 種

特定商

業專用

區 

60 490 

特定商

業專用

區

（凹） 

60 630 除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外，
其餘依「都市計畫法高

雄市施行細則」商業區

之規定。 

特定商

業專用

區（建

台） 

50 220 本計畫區特定商業專用區
容許下列性質使用： 
1. 餐飲業（F5）、零售

業（F2）  、綜合零售
業（F3）。 

2.. 觀 光 旅 館 業

（ J901011）、一般旅
館業（ J901020）、旅

行業 
（J902011）。 
3. 紀念性建築物、社教

設施、文康設施。 
4. 休閒、娛樂服務業
（J7）。 

5.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

業（H）。 
6. 本計畫區特定住宅專

用區容許之性質使用。

（住宅開發量依附件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二次變更規定辦理） 
特定住

宅專用

區 

50 220 本計畫區特定住宅專用區

容許下列性質使用： 
1.住宅、集合住宅。 
2. 老 人 住 宅 業

（H703110）。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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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3.醫療保健服務業、照顧

服務業。 
4.社區遊憩設施、社會福
利設施、社區通訊設

施、公務機關、社區安

全設施。 
5.營業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不超過500平方公尺之

商場（店）、超級市
場，或營業使用總樓地

板面積不超過300平方

公尺之飲食店，並限於
地面第一層使用。 

倉儲批
發專用

區 

60 300 -- 

特定專

用區 
60 630 使用項目依本要點第10條

規定辦理。 

社會福

利專用

區 

50 400 使用限制：僅供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基

金會及其關係事業體興建

幼兒教育、社會教育、社

會福利中心、行政中心、

文物展示、宿舍及其相關

設施。 

轉運專

用區 
40 240 轉運專用區之使用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主要目的係供轉運之

長、中程客運及公車

站、道路、輕軌、停駐
車場等多項運輸系統之

相關設施使用。 
2.配合服務大量轉運人潮
之需求，得提供商業設

施、旅館設施、會議及

工商展覽中心、娛樂事
業、餐飲業、百貨零售

業、金融服務業、一般

服務業、通訊服務業、
運輸服務業、旅遊服務

業、辦公等使用項目，

該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3千3百平方公

尺。 
3.地面至少須集中留設法
定空地面積之30%供人

行廣場使用。 
4.區內留設法定空地於扣
除道路、車道、公車

彎、停車出入口引道及

大巴士之月台與調度車
位外，其綠覆率應達

65% 以上，綠覆率依

「高雄市綜合設計及高
層建築實施綠化規定審

查要點」規定計算，並

應作整體景觀設計及考
慮防災疏散功能。 

車站專
用區 

60 120 1.鐵路車站（供高鐵、台
鐵及捷運車站之站體與

路軌及必要之相關設

施）。 
2.轉乘設施、公共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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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場、人行廣場。 
3.污水處理及相關環保設

施。 
4.供平面、高架及地下穿

越道路使用。 
5.得供高鐵車站附屬事業
使用，其項目包括商業

設施、旅館設施、會議

及工商展覽中心、娛樂
事業（不得經營特種服

務）、餐飲業、百貨零

售業、金融服務業、一
般服務業、通訊服務

業、運輸服務業、旅遊

服務業、辦公及其他依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條例」規定之使用項

目等，其樓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 16,530 平方公

尺。 
6. 得供臺鐵車站之附屬
事業使用，其項目包

括：商業設施、旅館設

施、會議及工商展覽中
心、娛樂事業（  不得

經營特種行業）、餐飲

業、百貨零售業、金融
服務業、一般服務業、

通訊服務業、運輸服務

業、旅遊服務業、辦公
及其他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及其相

關子法規定之使用項目
等，其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9,000平方公

尺。 

事業發

展專用

區 

60 570 1.事業發展專區應配合本

計畫地區之特色，以引

進前商業設施、旅館設

施、會議及工商展覽中

心、娛樂事業、餐飲

業、百貨零售業、金融

服務業、一般服務業、

通訊服務業、運輸服務

業、旅遊服務業、辦公

及其他依「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規定

之使用項目為限。 
2.至少須集中留設法定空

地面積之30%供人行廣

場使用。 
3.事業發展專用區之建物

興建附設停車空間規定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

之商業區相關規定辦

理。 
體育場

用 地
（ 體

1） 

60 240 
使用項目依本要點第31條
規定辦理。 

園道用 10 30 1.用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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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地 
（兼供

鐵路使
用） 

（ 1）園道：為景觀道

路，即道路兼作一

定比例之公園綠地
使 用 ， 含 車 行 道

路、中央分隔島綠

帶 、 人 行 道 綠 帶
等。 

（2）捷運化通勤車站：

為提供鐵路運輸通
勤、旅運服務、站

務行政、停車轉乘

與零售業等相關設
施之使用。 

2.其地下係供鐵道及其相

關設施使用，地面使用
應以人行、自行車、綠

地等功能為主，道路及

車行為輔。其容許使用
項目包括： 

（1）道路、捷運化通勤

車站、綠帶及相關
附屬設施之使用。 

（2）一般遊憩、戶外遊

樂、運動、綠化景
觀、水土保持、防

洪、滯洪、生態保

育、停車轉乘等設
施之使用。 

3.零售業使用不得超過捷

運化通勤車站總樓地板
面積三分之ㄧ。 

交通用

地 

40 400 1.交通用地（交1）兼作

交通廣場使用。 
2.交通用地（交4）地面

層供交通廣場使用並應

綠化，地下得供捷運出

入口及捷運相關設施、

人行通道、逃生及安全

相關設施使用。 
鐵路用
地 

20 -- 鐵路用地供高鐵及台鐵之
軌道、整備站、調車場及

相關設施使用。 
機關用

地（機

八） 

40 400 1.機8用地以供行政、教

育訓練、會議、住宿及

其附屬餐廳、運動休閒
設施等使用為主，其中

附屬設施使用面積應以

不超過總樓地板面積
40%為限。 

2.經依促參法規定，由主

辦機關核准後，得委託
民間機構經營。 

市場用

地（市

四） 

70 840 1.本市場用地以供興建市

場、社會福利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為主；本
計畫所稱之社會福利設

施指依「老人福利法」

規定或本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之設施及營

業項目。 
2本案市場用地之允許使
用項目應符合下表之規

定： 
使用 准許條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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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項目 
一、
住
宅。 

1.地下一
樓及地上
一樓作市
場 使 用
者，二樓
以上；地
下一樓非
作市場使
用，地上
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
使用者，
三 樓 以
上。 
2.經營型
態應為超
級市場。
3.應設置
專用出入
口。 

 

二、
公共
使
用。 

1.地下一
樓及地上
一樓作市
場 使 用
者，二樓
以上；地
下一樓非
作市場使
用，地上
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
使用者，
三 樓 以
上。 
2.應設置
專用出入
口。 

公共
使用
包
括：
(1)
醫療
衛生
設
施：
以醫
療機
構、
護理
機
構、
醫事
檢驗
所、
物理
治療
所、
職能
治療
所、
牙醫
技術
所、
聽力
所、
語言
治療
所、
心理
治療
所及
精神
復健
機構
為
限。
(2)
公務
機關
辦公
室：
以各
級政
府機
關、
各級
民意
機關
為
限。
(3)
社會
教育
機
構：
以圖
書館
或圖
書
室、
文物
陳列
室、
紀念
館、
兒童
及青
少年
育樂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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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為
限。
(4)
其他
公共
使
用：
社會
福利
設
施、
集會
所、
藝文
展覽
表演
場
所、
民眾
活動
中
心。

三、
商業
使
用。 

1.在直轄
市地下一
樓及地上
一樓作市
場 使 用
者，二樓
以上；地
下一樓非
作市場使
用，地上
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
使用者，
三 樓 以
上。 
2.應設置
專用出入
口。 
3.作商業
使用時，
不得作為
酒 家
（館）、
特種咖啡
茶室、舞
廳、夜總
會、歌廳
或其他類
似營業場
所使用。

 

四、
停車
場及
其必
要機
電設
施。 

1.作停車
場使用限
於三樓以
上及地下
層。 
2.應設置
專用出入
口。 

 

 

停車場

用 地

（ 停

四） 

80 960 1.本停車場用地以供興建

停車場、社會福利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本計畫所稱之社會

福利設施指依「老人福

利法」規定或本市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設

施及營業項目。 
2.本案停車場用地之允許

使用項目應符合下表之

規定： 
使用項

目 
准許條

件 
備註

一、管
理單位
辦公場
所。 
二  、 
餐  飲 

1. 應設
專用出
入口。
2. 使用
樓地板
面積不

1. 休
閒運
動設
施之
使用
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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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服務。 
三、商
場、超
級 市
場。 
四、電
信、有
線、無
線 設
備、機
房及天
線。 
五、必
要機電
設施。 
六、圖
書館。 
七、民
眾活動
中心。 
八、休
閒運動
設施。 
九  、 
公  共 
使用。 

得超過
總容積
樓地板
面積之
三分之
一。 
3. 作第
二項、
第 三
項、第
九項使
用時，
其停車
空間，
不得少
於建築
技術規
則所定
標準之
二倍。
4. 商場
使用限
日常用
品零售
業、一
般零售
業、日
常服務
業（不
包括洗
染）、
一般事
務所、
飲 食
業、餐
飲業、
一般服
務業、
自由職
業事務
所、金
融分支
機構及
提供商
場服務
之社區
通訊設
施、公
務 機
關。 

市計
畫公
共設
施用
地多
目標
使用
辦法
之
「公
園用
地」
使用
類
別。
2. 公
共使
用包
括：
(1)醫
療衛
生設
施：
以醫
療機
構、
護理
機
構、
醫事
檢驗
所、
物理
治療
所、
職能
治療
所、
牙醫
技術
所、
聽力
所、
語言
治療
所、
心理
治療
所及
精神
復健
機構
為
限。
(2)公
務機
關辦
公
室：
以各
級政
府機
關、
各級
民意
機關
為
限。
(3)社
會教
育機
構：
以圖
書館
或圖
書
室、
文物
陳列
室、
紀念
館、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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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及青
少年
育樂
設施
為
限。
(4)其
他公
共使
用：
社會
福利
設
施、
集會
所、
藝文
展覽
表演
場
所、
民眾
活動
中
心。

 

註：上開都市計畫公告案若經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變更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附圖一  凹子底地區特殊管制分區分布位
置示意圖 

 

第 3 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申請建築，有關容積獎勵

規定依本府 99 年 1 月 14 日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部分（容積獎勵規定）通盤檢討案」辦

理。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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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第 4 條 
計畫區內機關、公用事業機構及學校應於

主要出入口處，規劃設置深度 3 公尺以上

適當長度之緩衝車道。 

同左。 － 

第 5 條 
計畫區內除本要點第 6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6 條、第 22 條、第 26 條之規

定外（詳如附圖二所示），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申請建築時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附圖二  特殊退縮規定之區位分佈示意圖 

第 5 條 
計畫區內除本要點第 6 條、第 13 條、

第 14 條、第 16 條、第 22 條、第 26 條

之規定外（詳如附圖二所示），計畫區

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申請建

築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第五之一條 
停車場用地申請立體使用時，若建築物
因退縮5公尺而未能達到建蔽率80%者，
得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2公尺建
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1.為配合
市政重大
政策，解
決凹子底
地區面臨
之停車空
間需求不
足。 
2.因應停
車場用地
興建為立
體使用可
增加停車
場容量，
改善地區
停車課題
並有效增
加公共設
施用地利
用。 
3.以現行
計畫之退
縮規定檢
視興建後
建築，多
無法達到
法地建蔽
率，將影
響停車配
置並增加
興 建 成
本，故考
量土地劃
設利用之
合理性，
與公共設
施資產最
適 化 運
用，避免
增加非必
要之興建
成本，增
列退縮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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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第 6 條 社會福利專用區基地面對 18 公

尺之綠帶開放空間（公 21），為配合水岸

空間營造具連帶系統，以塑造清靜怡人、

與外界活動連續的開放空間，申請建築時

應自面對 17 公尺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以配合整體景觀，塑造連續

性之開放空間。 

同左。 － 

第 7 條 
計畫區內道路交叉口退讓及截角依下列規
定辦理。 
1.都市計畫圖無截角、地籍圖有截角者，
依都市計畫圖為準，惟應依「高雄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截角退讓。 

2.都市計畫圖有截角、地籍圖無截角者，
應依都市計畫圖為準，其截角劃設方式
及標準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辦理。 

3.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均有截角，然截角
弧度不合者，原則以不損及現況合法建
物之截角為準；情形特殊，須變更都市
計畫者，則依都市計畫變更之法定程序
辦理。 

4.本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生
效日前（94 年 12 月 8 日），已完成市
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之道路截角，以
該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土地分配圖截
角為準。 

同左。 － 

 

第 8 條 
計畫區內 4-23 號計畫囊底路變更為住宅區

之土地（民國 86 年公告之「變更高雄市都

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異議案第

13 案），新庄段四小段），應由土地所有

權人於臨道路（新下街）側捐贈原變更面

積 42%之土地予本府，供作廣場或開放空

間使用，同時完成施工點交本府並依捐贈

土地之地籍界作為指定建築線；或得以現

金抵繳回饋，並於臨道路側退縮留設原變

更面積 42%之開放空間供公益使用且不得

圍籬，此退縮空間（詳如附圖三所示）得

計入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 
 
 
 
 
 
 
 
 
 
 
 
 

附圖三  退縮空間示意圖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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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第 9 條 
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02 次與第 303
次決議，公 25 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作多目標使用時，
項目僅限作文教設施及圖書館，地下得作
停車場使用。 

同左。 － 

貳、

凹子

底原

農

16
地區

管制

要點 

第 10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內各使用分區及用地，
得為下列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1.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劃設特定專用區一、
二、三、四、五等五處，其區內得為下
列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詳附表一及
附圖四所示） 

（1）特定專用區一、二係為設置資訊、金
融、展示功能之設施，得為下列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A.國際貿易交易辦公室及展覽設施。
B.金融、保險機構。 
C.工商服務事務所。 
D.旅遊及運輸服務事務所。 
E.電業、通訊分支機構及其必要之設
施。 

（2）特定專用區三係為設置社會教育設施
之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3）特定專用區四係為設置體育功能設施
及政府機關辦公場所得為下列之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A.體育運動設施場所。 
B.中央或地方公務機關使用。 

（4）特定專用區五係為設置會議中心功能
設施，得為下列之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 
A.國際會議中心及其附屬設施。 
B.國際觀光旅館及其附屬設施。 

2.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之商業區於面臨建築

線第一使用單元建築物，扣除必要之公

共設施（如門廳、管理委員會使用空

間、車道等）外，其餘一、二樓部分需

作商業使用。 
附表一  各種特定專用區使用項目表 
分區 分類項目 使用項目 

特 定 專

用 區

一、二 

國際貿易

中心 
國際貿易交易辦公室及展覽

場地與設施、金融保險機

構、工商服務事務所、旅遊

及運輸服務業事務所、電

業、通訊業、媒體業分支機

構及其必要設施。 
特 定 專

用區三 
社會教育

機構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

科學館、劇院、文物陳列

館、音樂廳、紀念館及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其他社教機

構。 
特 定 專

用區四 
體育運動設施場所 
中央或地方公務機關之使用 

特 定 專

用區五 
國際觀光

旅館及其

附屬設施 

發展觀光條例訂定之國際觀

光旅館及設施。 

國際會議

中心及其

附屬設施 

會議中心及相關服務設施。 

同左。 － 



 

 

附2-12 

 

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附圖四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退縮規定示意

圖 
第 11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特定專用區申請建築

時，每宗基地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6,000 平

方公尺，且特定專用區內各基地間建築物

間之銜接得以立體連通方式為之。 

同左。 － 

 

第 12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內建築物應附設裝卸

場，除依有關規定外應依附表二辦理，而

裝卸場不得移作他種用途或被佔用。 
附表二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內建築物應附

設裝卸場規定 
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種類 
應附設裝卸單位數 

一、百貨公司、

商場、超級

市場、餐飲

場所。 

總樓地板面積1,500平方公尺以上

至3,000平方公尺下者，應附設一

裝卸位；超過3,000平方公尺總樓

地板面積者，每超過3,000平方公

尺或其餘數應添設一裝卸位。 
二、旅館 總樓地板面積2,500平方公尺以上

至7,500平方公尺下者，應附設一

裝卸位；超過7,500平方公尺總樓

地板面積者，每超過2,000平方公

尺或其餘數應添設一裝卸位。 
三、醫院 總樓地板面積高3,000平方公尺

者，應附設一裝卸位。 
四、特定專用區 總樓地板面積1,500平方公尺以上

至3,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應附設

一裝卸位；超過3,000平方公尺總

樓地板面積者，每超過3,000平方

公尺或其餘數應添設一裝卸位。 
 

同左。 － 

第 13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位於博愛路西側（除文

6 外）、3-21 號道路（現為至聖路、龍勝

路及神農路）兩側及特定專用區周圍之建

築使用，應自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並不得圍籬（詳附圖四所示）。 
其餘地區面臨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需依

附圖四退縮建築，其退縮地內有關圍牆

線、人行步道尺寸及可突出退縮線之構造

物規定如附表三。 
另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範圍內 6 樓（含）以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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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上或 20 公尺（含）以上之建築物需距基地

境界線淨尺寸 1.5 公尺（含）以上建築。 
附表三  退縮地圍牆線、人行步道尺寸及

可突出構造物規定 
基地類別 
項目 

退縮6公尺

無頂蓋人行

步道 

6公尺有頂

蓋人行步道 
退縮4公尺

基地 

圍牆線 基地自建築

線4公尺範

圍內不得設

置圍牆及側

牆。 

不得設置圍

牆。 
基地自建築

線3公尺範圍

內不得設置

圍 牆 及 側

牆。 
人行步道

尺寸 
需留設淨寬

≧ 2.5 公尺

之 人 行 步

道。 

需留設淨寬

≧2.5公尺之

人行步道。 

需留設淨寬

≧1.5公尺之

人行步道。 

可突出退

縮線之構

造物規定 

突出退縮線

之構造物淨

高需≧ 3.5
公尺。 

1.頂蓋淨高

需 ≧ 3.5 公

尺。 
2.地面高程

需依照本市

騎樓規定。 

1.陽台不得

超出圍牆

外緣。 
2.深度≦ 50
公分之雨

遮 及 花

台。 
 

 

第 14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特定專用區五於申請建
築時，地面 10 公尺以上應依據 3-22 號道
路（現為美術東五路）中心線向東延伸之
延長線兩側各 15 公尺退縮建築，並不得於
該垂直範圍內設置陽台、花台、屋簷等
物，該地區於地面以上 6 公尺以下則應留
設供公眾通行之開放空間，以聯繫 3-22 號
道路（美術東五路）（面臨 3-21 號道路
（至聖路、神農路）部份，其地上或地下
停車場出入口面臨 3-21 號道路（至聖路、
神農路）必須考慮不得阻礙人行安全及交
通順暢，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據以施
工。）。 

同左。 － 

第 15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特定專用區內建築物之
主要出入口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10 公
尺以上留設。 

同左。 － 

第 16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變電所用地，其主體建
築物應自基地分區界線退縮 8 公尺以上建
築屋內型變電所，退縮部分並應予以綠
化。 

同左。 － 

第 17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之廣場用地係屬人行廣
場，其兩側建築物得留設出入口，惟不得
為車道之進出，其施工之高程應以鄰近人
行道之高程為準，並應予以綠化。 

同左。 － 

第 18 條 
凹子底原農 16 地區公共設施用地除公園、
廣場之地上僅得視工程設計所需施設地上
天橋式人工地盤以外，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辦理。另廣 6 得
配合捷運車站之規劃於地上或地下設置配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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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合捷運必要之出入口及通風井等設施。且
得視需要設置公車專用停車彎，並加強綠
化植栽。 

第 19 條 
本計畫區（原農 16 地區）之商業區依法劃
為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移入地區，可依「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辦理容積移
入。 
前項容積移入之可移入容積（包括大眾捷
運場站或臺鐵捷運化車站接受基地範圍內
之商業區），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
積之 30%為限，另依本府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部分（容積獎勵規定）通盤檢討案」容積
獎勵規定加總之上限，不得超過該接受基
地基準容積之 60%。 

同左。 － 

參、

原工

10、
農

20
地區

之管

制要

點 

第 20 條 
原工 10、農 20 地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不得
依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同左。 － 

第 21 條 
特定商業專用區建築物應依以下規定設置
裝卸車位： 
1.應設置裝卸車位數量標準如下表： 

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應設置標準裝卸車位數量

（位） 
1,000以下 免設 
超過（含）1,000，未

滿2,000部分 
1 

超過（含）2,000，未

滿4,000部分 
2 

超過（含）4,000，未

滿6,000部分 
3 

超過（含）6,000以上 （1）基本位數3 
（2）超過6,000部分，每增

加6,000增設1位 
（3）計算車位數量未達整數

時，其零數亦應設置1位 

2.同一宗基地建築物應設置標準裝卸車位

達 10 位以上時，於每 10 個標準裝卸車

位中，應至少設置 1 個大裝卸車位。 
3.標準裝卸車位，長 6 公尺、寬 2.5 公尺、

淨高 2.7 公尺。大裝卸車位，長 13 公

尺、寬 4 公尺、淨高 4.2 公尺。 

同左。 － 

第 22 條 
原工 10、農 20 地區內各街廓均應沿計畫
道路境界線起向內依指定之深度退縮，詳
如附圖五所示，其規定如下： 
1.特商 A 及特商 B 之街廓基地沿大順路

側，建築線應向內退縮 10 公尺建築。 
2.特商 A、特商 B 及特商 C 之街廓基地，

沿計畫道路 1002、1003 及自由路側，建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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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築線應向內退縮 8 公尺建築。 
3.特商 B 及特商 C 之街廓基地，沿計畫道

路 1004、1005 及 1006 側，建築線應向

內退縮 6 公尺建築。 
4.前述指定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 23 條 
建築基地內汽車、機車之停車空間應設置
於室內。 

同左。 － 

第 24 條 
為創造優質商購空間，特商 A 及特商 B 之
基地應整體規劃設計。其中特商 B 做商
場、遊樂場等收益性樓地板使用，應提供
不低於 40%以上比率之樓地板作為非營業
性使用之公共走道、廊廳及其他供公眾使
用之開敞空間。 

同左。 － 

第 25 條 
為利於原工 10、農 20 地區公共開放空間
之永續管理，計畫區內之公 26、綠 1 及廣
停 1 將由申請者認養維護，並不得有商業
行為（詳附圖五所示）。 
 
 
 
 
 
 
 
 
 
 
 

 
附圖五  原工 10、農 20 地區退縮規定示

意圖 

同左。 － 

肆、

轉運

專用

區、

第 2
種商

業

區、

第 4
種商

業

區、

廣場

兼停

車場

用地

（原

海光

二村

第 26 條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舒適之

生活環境，本地區申請建築時，應建築退

縮並供公共開放空間，其退縮規定、形

狀、位置及規模說明如下（詳如附圖六所

示）。 
1.第 4 種商業區及轉運專用區之基地應以

最小基地開發規模線為中心，由其兩側

各退縮 15 米寬之帶狀空間，留設一 30
米帶狀開放空間，塑造中心軸線意象連

至高鐵車站。 
2.第 4 種商業區鄰建築基地 3-1 計畫道路

（半屏山後巷，25 米）側，應自道路境

界線退縮 15 米以上建築。 
3.第 2 種商業區街廓內，應以最小基地開

發規模線為中心，由其兩側各退縮 6 公

尺寬之二條帶狀開放空間，形成十字形

系統之 12 米帶狀開放空間。 
4.第 4 種商業區鄰 3-2（菜公路）及 3-4 兩

計畫道路（約 25 米）側，應自基地境界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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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高速

鐵路

左營

車站

建

設）

之管

制要

點 

線退縮 10 米以上建築，留設一 10 米帶

狀開放空間。 
5.第 4 種商業區鄰廣停 2 用地側、第 2 種

商業區及轉運專用區鄰接計畫道路側，

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5 米以上建築。 
 
 
 
 
 
 
 
 
 
 
 
 
附圖六  轉運專用區、第 2 種商業區、第

4 種商業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退縮規

定示意圖 
伍、

交通

用地

（高

速鐵

路左

營車

站周

邊地

區）

之管

制要

點 

第 27 條 
交通用地（交 1）不得適用「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同左。 － 

陸、

車站

專用

區之

管制

要點 

第 28 條 
建築物基地應設置適當數量之貨車裝卸空
間。 
1.裝卸空間不得佔用人行道與指定留設之

開放空間。 
2.裝卸空間之車道出入口與道路交叉口的

距離至少在 20 公尺以上。 

同左。 － 

柒、

體育

場用

地

（體

1）
管制

要點 

第 29 條 
本案建築須符合綠建築標章之規定。 

同左。 － 

第 30 條 
本案應有完整之開放空間，其留設應集中
且連續，面積應超過 30%以上，本用地四
周各道路除退縮 10 公尺建築外，面臨住宅
區側應再退縮 10 公尺作為開放空間，以供
鄰近社區活動空間及本基地防災，疏散及
避難使用。 

同左。 － 

第 31 條 
本體育場用地以供興建體育館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並得為下列之使用： 
1.文教設施業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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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教育設施 
第二組：社教設施 
第三組：文康設施 
2.社服設施 
第四組：社區遊憩設施 
第五組：社區通訊設施 
第六組：社區安全設施 
第七組：公用事業設施 
3.商業 
第八組：零售業（F2） 
第九組：餐飲業（F5） 
第十組：綜合零售業（F3）（百貨公司業

除外） 
4.工商、社會及個人服務公用事業設施業 
第十一組：顧問服務業（I1） 
第十二組：資訊服務業（I3） 
第十三組：租賃業（I6） 
第十四組：訓練服務業（J2） 
第十五組：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服

務業（J5） 
第十六組：娛樂業（J7） 
第十七組：體育運動業（J8） 
第十八組：個人服務業（JA） 
第十九組：觀光旅遊服務業（J9） 
第二十組：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H）

（不動產業除外） 
上開體育館及附屬設施之樓地板面積不得
低於本基地總開發樓地板面積之 60%。 

捌、

社會

福利

專用

區管

制要

點 

第 32 條 
本案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規定，劃設申請變更總面積 20%土
地作為公園、綠地、公共停車場、環保設
施或主要出入道路等必要性服務設施，其
產權仍屬開發人所有，並應自行興建、管
理、維護。 

同左。 － 

玖、

河堤

國小

地區

管制

要點 

第 33 條 
本案變更後住宅區之使用強度部分，比照
周邊住宅區，於細部計畫一併規劃為第五
種住宅區，容積率為 420%，惟為避免住
宅區開發後入住人口所衍生之交通量嚴重
影響周邊交通系統，應於細部計畫中規定
本案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率，包含容積移
轉及提供公益性設施之容積獎勵，不得大
於變更後基準容積之 1.5 倍，且不得適用
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場空間等相關容積獎
勵規定。 

同左。 － 

第 34 條 
考量本案變更範圍東側民族一路之交通服
務水準為 E 級，未來於校園規劃時，應注
意噪音對校園及學生上課之影響；另有關
接送區之規劃，應與附近社區合作，提高
兒童步行上學比率，以減少學生家長以汽
車接送所造成之交通衝擊影響。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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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第 35 條 
為利未來機關用地民眾洽公進出及預留學
校用地通學道空間，本案除臨接民族一路
乙側之機關用地及學校用地，應自面臨計
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15 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外，其餘機關用地
及學校用地鄰接計畫道路部分，應自道路
境界線退縮 5 公尺以上建築。 

同左。 － 

拾、

建台

水泥

原廠

區管

制要

點 

第 36 條  本地區不適用都市計畫法及建
築相關法規之容積獎勵規定；亦不適用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相關規定。 

同左。 － 

第 37 條 
本地區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等公共設施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作多目標使用，但以供
作非營業性之公共使用者為限。 

同左。 － 

第 38 條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舒適之生活環境，
本計畫申請建築時，應建築退縮，供公共
開放空間之用，且基地面臨兩條以上建築
退縮者均須退縮建築，建築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詳附圖七）。 
1.特定住宅專用區及特定商業專用區西側

鄰綠地用地側，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10
公尺建築。 

2.特定住宅專用區及特定商業專用區鄰 12
米計畫道路側，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8
公尺建築。 

3.特定住宅專用區北側鄰綠地用地側及特

定商業專用區南側鄰綠地用地側，均應

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6 公尺建築。 
4.特定住宅專用區及特定商業專用區鄰 6
米計畫道路側及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6 公尺建

築。 

同左。 － 

第 39 條  
為創造本地區獨特的都市景觀與風貌，考
量建築量體對半屏山之景觀衝擊與 左營高
鐵車站的協調性，本計畫區之建築物除既
存擬保留建築設施外，應採以西側往東側
逐漸降低方式規劃設計；同時為維護半屏
山景觀視覺之公眾權益與建築量體天際線
管控，有關建築物量體高度限制，以通視
半屏山景觀為原則，並能供眺望半屏山稜
線且以高鐵站區鄰近道路沿線對應視覺正
交於計畫區基地側面之配置建築量體高度
包絡線內為限高之基準（詳附圖八、附圖
九及附圖十），區內建築基地開發應符合
下列建築量體高度管制內容，相關規定如
下： 
1.特定商業專用區（詳附圖八、附圖九及

附圖十）特定商業專用區內之建築物高

度以不超過 36 公尺，其中專用區內得有

10%建築面積允許超高，但建築高度以

不超過 50 公尺，且須經高雄市都市設計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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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 
2.特定住宅專用區（詳附圖八、附圖九及

附圖十）特定住宅專用區內之建築物高

度以不超過 30 公尺。 
3.有關上述建築物高度部分應包含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所定義之屋頂突

出物（包括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

雜項工作物）。 
 
 
 
 
 
 
 
 
 
 
 
 
 
 
 
 
 
 
 
 
附圖七  退縮建築與帶狀開放空間示意圖 
 
 
 
 
 
附圖八  特定商業專用區 36M 建築包絡線

 
 
 
 
 
附圖九  特定住宅專用區 30M 建築包絡線

 
 
 
 
 
 
 
 
 
附圖十  從軌道方向視點看基地範圍正交

示意圖 

壹拾

壹、

第 40 條 
建築基地位於神農路一側之建築使用，應
自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以上建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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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原文

小 6
地區

管制

要點 

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不得圍
籬。另基地面臨龍文街一側之建築使用，
應自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以上
建築，其中至少 3 公尺作為車道使用。 
第 41 條 
 建築基地臨大順一路、博愛二路一側之建
築使用，應自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以上建築，並設置 6 公尺無頂蓋或有
頂蓋人行步道，其退縮地內有關圍牆線、
人行步道尺寸及可突出退縮線之構造物規
定，如附表四所示。 
附表四  退縮地圍牆線、人行步道尺寸及
可突出退縮線之構造物規定 
基地類別 

項目 
退縮6公尺無頂蓋人

行步道 

6公尺有頂蓋人行

步道 

圍牆線 

基地自建築線4公尺

範圍內不得設置圍

牆及側牆。 

不得設置圍牆。 

人行步道

尺寸 

需留設淨寬≧2.5公

尺之人行步道。 

需留設淨寬≧2.5公

尺之人行步道。 

可突出退

縮線之構

造物規定 

突出退縮線之構造

物 淨 高 需 ≧ 3.5 公

尺。 

1.頂蓋淨高需≧3.5

公尺。 

2.地面高程需依照

本市騎樓規定。 

 
 
 
 
 
 
 
 
 
 
 
 

附圖十一  退縮規定示意圖 

同左。 － 

第 42 條  
基地開發應考量與捷運、輕軌及公車等大
眾運輸系統之共構接駁設計，並充分考量
重要大眾運輸節點所需之活動廣場及人行
空間配置。 

同左。 － 

第 43 條 
本基地不得作為容積移轉之移入基地，及
相關容積獎勵上限最高不得超過法定容積
之 0.2 倍。若申請開放空間獎勵部分，開
放空間應 24 小時無障礙供公眾通行，且設
置相關照明設施。 

同左。 － 

壹拾

壹、

停

四、

市四

第 44 條  
停四用地與市四用地，兩宗土地計畫範圍
及中間所夾之四米道路用地，得於建築物
之地下與地上各樓層設置聯通道，其設置
之聯通道以做為車輛、行人通行或停車場
為限，不得有其他之營利行為。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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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用地

管制

規定 

第 45 條  
停四用地與市四用地內建築基地及建築物
應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
評估銅級以上。 

同左。 － 

第 46 條  
停四用地與市四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三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同左。 － 

壹拾

貳、

部分

文小

26
管制

規定 

第 47 條 
本計畫變更學校用地為交通用地，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應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
細則」之規定辦理。 

同左。 － 

第 48 條  
本計畫區交通用地主要供輕軌捷運、轉
運、行政、公共服務及其他相關必要設施
使用。 

同左。 － 

第 49 條  
本計畫區交通用地除必要設施使用外，另
得作為下列項目使用： 
（1）批發業（F1）。 
（2）零售業（F2）。 
（3）綜合零售業（F3）。 
（4）餐飲業（F5）。 
（5）文化、運動、休閒及其他服務業
（J）。 
（6）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H）。 
（7）廣告業（I4）。 
（8）設計業（I5）。 

同左。 － 

第 50 條  
本計畫交通用地之土地申請開發建築時，
除輕軌捷運建設主要設施外，應自面臨計
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並設置 3 公尺寬
以上之人行步道，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並不得圍籬，詳圖十二所示。 
 
 
 
 
 
 
 
 
 
 
 
附圖十二  文小 26 地區退縮空間示意圖 

同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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